
对财政财务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理流程图

在审计实施过种中，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、财务收支行为

依照法定程序取得、审核审计证据、审计记录

审计组起草审计报告,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。被审计单位应自收到审计

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书面意见

审计组所在业务部门进行复核，并代拟审计报告、审计决定等

牵头处室对审计报告、审计证据等复核（统一组织项目）

提交省审计厅审计业务会议审议

提交党组会（或厅长办公会）审议

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单位送达审计报告、审计决定等

按照规定跟踪检查被审计单位审计报告整改和审计决定执行情况

法规审理处对审计报告、审计证据等进行审理


